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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南通市公务车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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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南通市政府采购中心

甲方：南通市政府采购中心
乙方： 

为进一步明确双方责任，确保公务车大修定点维修政府采购工作顺利开展，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协议：
一、服务范围
南通市行政事业单位（以下简称“报修单位”）公务车的车辆大修、总成大修（即发动机、车架、变速器、后桥、前桥、客车车身、货车车身）等项目。
二、服务价格

维修费用按乙方在甲方报备的市场最低价格基础上优惠不低于3%给报修单位。
三、定点时间

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四、结算方式

由乙方直接向报修单位收取。
五、履约保证金
乙方向甲方缴存履约保证金2万元，定点期满后20个工作日内，甲方无息退还乙方。
六、甲方承诺
（一）在南通政府采购网(www.ntzfcg.gov.cn)公告乙方作为定点维修单位，并公布乙方企业简况及价格优惠和服务承诺等相关内容。

（二）同意乙方对外使用“南通市2009年度公务车大修政府采购定点维修单位”名称。

（三）向乙方发放2009年度南通政府采购供应商准入证。

七、乙方承诺
（一）根据甲方审定好的定点维修单中的维修内容与报修单位签订合同后进行修理，不接受报修单位未经甲方批准同意的大修业务，并提醒报修单位。
（二）修理过程中接受报修单位的督查，做到真实诚信，不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虚列成本费用等。
（三）修理过程中发现需对其他项目进行修理的，由报修单位申请，经甲方审核同意后，乙方与报修单位补签维修合同后进行修理。

（四）乙方按在甲方报备的市场最低价格基础上优惠不低于3%给报修单位。
（五）每季度第一月5日内向甲方书面报送维修价格及优惠情况表（请在南通政府采购网下载中心下载）。

（六）乙方被执法机关查处取消经营资格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

八、违约责任
（一）乙方未按本协议规定，违背乙方承诺（一）至（四）中的任意一条，经查实，甲方有权责令乙方作出书面说明，并向乙方一次性收取2000元违约金；协议期内第二次查实，除按以上违约责任处理外，甲方还将处理结果上网公告。一年中，乙方发生三次（含三次）以上违约行为的，甲方有权向乙方一次性收取20000元违约金，同时取消本年度定点维修资格并函告报修单位。
（二）乙方未按规定时间及时向甲方报送《2009年  季度维修价格及优惠情况表》的，甲方将在南通政府采购网公告。连续两次未按规定时间报送的，甲方将暂停乙方本年度定点维修资格。在乙方补报报表并写出书面承诺后，甲方视情研究决定是否恢复乙方本年度定点维修资格。
九、因不可抗力原因，乙方不能继续履行本协议，可提出书面申请，甲方经核实后提前终止。
十、甲方将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对定点汽修厂的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大修费用进行检查，征询报修单位意见。检查结果作为下一年度定点资格的主要参考依据。

十一、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经协商无法解决的，按《合同法》有关规定处理。

十二、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各执一份，经双方法人代表签字后生效。
甲方：南通市政府采购中心          乙方：
（盖章）                         （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